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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0/2021_2022__E5_AD_98_E

8_B4_A7_E6_8D_9F_E5_c44_70749.htm 在对存货损失的处理上

，会计制度规定：由于预见存货可能遭受损失或不合市价，

出于会计上的“谨慎性”，企业在期末要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但税法上不予认可；对于正常的存货损失，会计处理

等同于税法，在本年利润中直接扣除；对于存货的非正常损

失，会计上分两种情况在本年利润中直接扣除，即自然灾害

损失，在扣除保险公司等赔偿后记入“营业外支出”，而因

管理不善造成货物被盗窃、发生霉烂变质等损失，扣除有关

责任人员赔偿后记入“管理费用”。 《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

前扣除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2005年第13号，以下简

称“第13号令”）规定：财产损失按申报扣除程序分为自行

申报扣除和经审批扣除两种，存货在因销售、变卖、正常损

耗发生的正常损失，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一律不再需要审

批，企业在有关财产损失实际发生当期申报扣除即可；而需

经税务机关审批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非正常存货损失

，仅指“因自然灾害、战争等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或者人为

管理责任”导致的存货损失。 增值税方面，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

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企业发生非正

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如

果企业在货物发生非正常损失之前，已将该购进货物的增值

税进项税额实际申报抵扣，则应当在该批货物发生非正常损

失的当期，将该批货物的进项税额予以转出。 所得税方面，



对于因“管理不善”记入“管理费用”和因“自然灾害”记

入“营业外支出”的存货非正常损失，如果具备第13号令中

规定认定的证据，经税务机关审查批准后，准予在当期税前

扣除，具体说明如下： 对盘亏的存货，扣除责任人赔偿后的

余额部分，依据下列证据认定损失：存货盘点表，中介机构

的经济鉴证证明，存货保管人对于盘亏的情况说明，盘亏存

货的价值确定依据（包括相关入库手续、相同相近存货采购

发票价格或其他确定依据），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定、责任

人赔偿说明和内部核批文件； 对报废、毁损的存货，其账面

价值扣除残值及保险赔偿或责任赔偿后的余额部分，依据下

列证据认定损失：单项或批量金额较小的存货由企业内部有

关技术部门出具技术鉴定证明，单项或批量金额较大的存货

，应取得国家有关技术部门或具有技术鉴定资格的中介机构

出具的技术鉴定证明，涉及保险索赔的，应当有保险公司理

赔情况说明，企业内部关于存货报废、毁损情况说明及审批

文件，残值情况说明，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定、责任赔偿说

明和内部核批文件； 对被盗的存货，其账面价值扣除保险理

赔以及责任赔偿后的余额部分，依据下列证据认定损失：向

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公安机关立案、破案和结案的证明材

料，涉及责任人的责任认定及赔偿情况说明，涉及保险索赔

的，应当有保险公司理赔情况说明。 下面，笔者举例说明存

货损失的财税处理。 某内资企业系一般纳税人，2006年不包

括以下经济业务的情况下的会计利润为200万元，应交增值税

金已足额上交，其它会计资料反映情况如下： 已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15万元；因仓库保管员王某放松责任心，导致仓库原

材料被盗，经盘查，材料账面价值为50000元（其中含分摊的



运费4650元）；意外火灾造成库存产品全部烧毁，该产成品

的非正常损失金额40万元。已知全年总计耗用存货金额500万

元，全年生产成本金额800万元；12月份盘亏一批8月份购入

的材料（已抵扣进项税额），盘亏金额为9万元，查明属于定

额内自然损耗；以上材料进项税税率为17%，不考虑其他税

费和纳税调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